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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阐释及效能提升

张摇 鑫,张露馨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摇 210098)

摘要:随着智能技术快速的升级迭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为智能

治理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智能治理成为智能时代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从智能

治理的内涵出发,搭建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分析框架,以“渗透 传导 扩散 集成冶为逻

辑主线,阐释智能技术与治理体系互嵌并生成智能治理的过程。 研究发现,智能技术在治

理理念层面的渗透,催生了政府整体性和协同化治理理念。 在智能技术传导的过程中,治
理要素呈现出治理空间由实体办公到场景仿真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场景等方

面的突出转变。 治理体系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既表现在自上而下的建章立制,又体

现在自下而上的用户参与。 治理效能则是衡量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的综合评

价,治理效能的升级为主动治理和精准决策提供可能。 南京“数字城管冶体系的智能化也充

分证实了智能治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解答何为“智能冶的同时还重点关注了何以“智

能冶。 随着智能技术与治理实践层面的结合与日俱增,治理主体智能、治理过程智用和治理

效果智治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智能治理效能的有效生成,因此,需要形成“重塑治理流程以

赋权 技术驱动以赋能 多元协同以赋智冶的治理格局,最终实现智能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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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迭代,以智能

化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走向纵

深,智能技术正在以其无可比拟的超强能力与

各个领域进行交互和嵌入。 以 ChatGPT 为代表

的生成式 AI 不断涌现和成熟,智能技术真正实

现了海量信息互联互通的巨大跃迁,通过与人

协作进行认知、分析、决策等活动[1]41,给人类

社会带来深远影响[2],并且从方方面面重塑各

行各业的秩序和生态[3鄄4]。 新一代智能技术所

带来的革新正是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毁

灭冶的体现,而智能技术与政府治理相结合也

必将会引起治理体系的颠覆性转变。 智能技术

拥有应用机制的自主性、应用场景的跨域性和

应用效果的类人性等特点,为推动构建人机物

有机整合的协同治理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使
得技术、组织、文化和社会在治理领域相连接成

为可能[5]467。 智能技术对治理体系的赋能,必
将推动组织重构并成为国家治理变革的推动力

和催化剂,帮助国家治理完成由传统公共行政

向现代公共治理的巨大转变[6鄄7]。 从智能治理

的实践基础来看,我国得天独厚的人口基数和

多元的社会场景为智能技术提供了最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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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支撑,位于“技术赋能与场景应用深度融

合和相互迭代冶的世界前列[8]。 “十四五冶以

来,智能技术在加强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数字

乡村建设中持续发力,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对

智能技术的持续关注和广泛应用,为智能治理

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需求。
根据政府治理的实践和发展趋势,学术界

在 21 世纪末提出用整体性治理代替新公共管

理的观点,相继刻画了整体性治理[9]、平台治

理[10]、界面治理[11]、智能治理[12] 等治理形态。
信息技术的发展助推了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建立

和发展[13],在治理领域的应用上带来一个更敏

捷、更全面的政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从而

提升了各个治理主体解决社会 问 题 的 能

力[5]489。 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丹尼尔·贝

尔认为,智能化技术将会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基

石,未来的社会将会是智能治理社会[14]。 面对

智能技术与治理体系深度互嵌的趋势和需求,
人工智能机器人 AlphaGo 的出现以及 ChatGPT
智能聊天机器人的问世使得人工智能话题风靡

一时,智能技术的快速升级成为治理变革走向

智能化的拐点[15鄄16]。 然而,社会现实随着不同

场景界限的变化而变化[17],当前复杂多样的治

理场景与社会系统相耦合所产生的新问题和新

路径难以被原有的治理范式所消解,重塑智能

时代的治理范式将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

注的焦点[18]。
当前智能治理的研究图谱基本符合“双向

治理 冶 的 逻 辑, 即 “ 基 于 智 能 技 术 治 理 冶
(Governance based on AI)和“治理智能技术冶
(Governance of AI)两个研究视角。 在“基于智

能技术治理冶的研究视角下,现有成果偏向构

建总体框架来阐述智能治理,大多数学者遵循

理论 实践的逻辑,分别搭建由结构要素(主体

场景 技术 组织)组成的研究框架或者由过程

要素(顶层设计 实践探索 结果评估)组成的研

究框架。 在此基础上,确定主体场景并强调智

能技术逐渐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19鄄20],
探索技术给不同层面的组织带来的不同影响,
并研究智能技术如何贯穿于治理全过程并产生

积极作用[21]。 在“治理智能技术冶的研究视角

下,现有成果框架侧重于通过对智能技术所触

发的治理实践新样态的研究和总结,构建一套

符合我国国情的智能治理体系和实践路径。 学

者们对相关治理领域智能技术的应用进行了探

索,在关注智能技术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做出

贡献的同时,也关注了智能技术具有两面性及

其所带来的风险[22鄄23]。 在工具主义与技术乐

观主义的双重推动下,如何将智能技术纳入伦

理、道德、法律和监督的规范之内[24],避免“数
字民主冶滑向“技术利维坦冶,使得技术治理走

向善治是这一研究视角下关注的重点[25鄄26]。
综上所述,当前智能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

人工智能嵌入治理体系的效能和风险两个方

面,对指导我国智能治理实践、发展智能治理理

论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寻

找提升治理效能的解方,缺少对智能治理背后

蕴含的生成逻辑和实现机理进行深度挖掘。 此

外,在技术带来效能和风险的两面性上,现有研

究更偏好从技术伦理入手,而研究技术价值取

向的回归路径仍是智能技术与治理层面的科学

交互,从而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 因此,本研究

将从智能治理的生成起点出发,探究何为“智
能冶和何以“智能冶的问题,通过构建智能技术

对治理体系“渗透 传导 扩散 集成冶的分析框

架,重点探讨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剖析智能技

术在治理体系中理念层面的渗透,在治理要素

层面的传导,进而促使治理结构重构的扩散以

及治理效能提升的集成。 在此基础上,对南京

市的智能治理实践进行深度解构,分析智能技术

与政府治理相结合的具体形态和主要特征。 最

后,在实践样态现有不足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智能

治理效能生成的二维结构和效能提升的螺旋机

制,推演智能治理效能提升的实现机理,以期为

智能治理体系提供可参考的优化路径。

二、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

在智能技术与实践层面深度融合的当代社

会,明确智能治理的深层内涵,从行政视角来

看,有利于正确把握智能技术在政府治理中所

承担的地位和功能;从宏观视角来看,将为建成

新时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新格局提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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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智慧治理的生成逻辑

摇 摇 淤本研究所提及的智能技术是对智能技术的范围泛化,不仅包含人工智能技术,还包括参与数据挖掘、清洗、分析、聚类各流

程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超级应用等技术。

学的行动逻辑淤。 智能治理可以理解为治理的

智能化,但当前对于治理中何为“智能冶的界定

仍具有模糊性,部分学者对智能治理进行界定

时忽略了治理要素,单一地对智能技术的内涵

进行了梳理,切断了技术要素与治理之间的内

在联系。 现有研究从当前的实践样态总结出智

能治理的典型模式和特点,但对于智能治理中

“智能冶的本质仍缺少细致的探讨。 因此,本研

究在技术对治理体系“渗透 传导 扩散冶影响的

基础上[27鄄28],从技术与治理集成互构的视角,
构建“渗透 传导 扩散 集成冶分析框架,对智能

治理中的何为“智能冶进行系统的剖析,并结合

嵌入主体、嵌入客体、嵌入行为以及嵌入效应 4
个方面[29] 87,从治理理念、治理要素、治理结构

和治理效能 4 个维度描述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

(图 1),以避免在理论研究及实践阐释中落入

治丝益棼的陷阱。
1. 渗透:治理理念的革新

治理体系的发展是治理主体适应环境变化

进而形成更科学的治理行动的过程,而行动的

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是需要由认知过程或知识

来解释的经验现象[30]。 因此,政府治理行动的

变化是基于治理理念的革新,并随着智能技术

与治理主体互嵌程度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改变治

理工具和治理思维。 首先,智能技术就是社会

步入智能时代后治理升级的新工具,是政府通

过某种途径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31]。 智能技

术与政府治理不断地深化整合,事实上促成了

碎片化整合的理念过程。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情

境中,碎片化的信息在应对动态场景时略显乏

力,而经过智能技术整合的“高精度、细粒度、

动态化冶的数据可以为政府治理提供更合理的

选择,也将为社会抵御更多的风险。 智能技术

搭建起时间、空间、各主体、各事物之间的关联,
各智能体之间或松散或紧密的联系催生了网络

管理和整体性治理[32]。 其次,智能技术的嵌入

颠覆了传统的治理思维,驱动治理主体人机协

同的治理观念。 智能技术在分析和执行过程中

的优越性将把人类从机械、重复的工作中解放

出来,传统治理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分析

逐渐被科学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分析所优化。 但

与此同时,人仍然具有智能技术无可比拟的伦

理选择能力,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仍需要“以人

为本冶地加以判断。 最后,智能技术对治理理

念的影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渗透过程,治理主

体的利益和观点也会影响技术的价值立场,治
理主体所形成的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等理念

决定了未来不断升级换代的智能技术被吸纳的

深度以及运用的广度。
2. 传导:治理要素的调整

传导意味着智能技术对治理体系由表及里

的嵌入加深,外部要素根植于内部要素的过程

势必会打破原有系统内部的平衡[33],因此,这
一阶段的重点从渗透阶段的嵌入主体转向对嵌

入客体治理要素的关注。 在智能技术传导的过

程中,治理要素出现了以下两方面的突出转变:
一方面,治理空间由实体办公扩展到场景仿真,
虚拟仿真技术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智能场景。 智

能治理通过智能技术将实体的治理场景“装冶
进计算机,运用全息技术构建模拟仿真的数字

化场景,以此承载治理过程中的现状勘察和决

策评估。 政府可以依靠人工智能算法生成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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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型对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场景做出精

准的决策。 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将线下提供的

公共服务转换成同样适用于线上的政务服务场

景[34]。 随着政务平台和软件的广泛应用,当前

政务服务能够克服空间距离带来的种种不便,
促进政府自动化办公的同时也便利了公民获取

服务,有效地提升了服务供给的精准度和交互

性。 以 ChatGPT 为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

表,未来智能技术将在政务服务领域由原先的

辅助治理迈向直接参与治理的历史跃迁,承担

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咨询服务、向导服务、情感服

务等公共服务的责任,并且基于海量数据库和

机器学习的能力完成自动的升级更新。 由此可

见,智能技术带来的线上服务将推动治理体系

实现智能化和精准化。
3. 扩散:治理结构的重构

创新的扩散伴随着政府被不断变化的治理

目标和民众偏好所塑造的过程[35]。 因此,智能

技术在治理层面的扩散可以解释为政府部门为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不断吸纳智能技术以推

进治理体系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这既表

现在自上而下的建章立制,又体现在自下而上

的基于应用主体和用户选择的参与。 首先,智
能技术推动科层制政府的结构扁平与更新。 智

能治理对数据高效交互的要求,将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科层结构的治理短板、条块关系失调、治
理碎片化等内在缺陷[36]。 其次,技术对政府组

织结构改变的影响还在于技术将改变原有的角

色期望和职位安排[37]41。 政府需要扩容技术部

门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为治理需求和监管需

求提供支撑[38]。 通过构建政府内部的行动架

构,正确定位适应于智能治理背景出现的技术部

门,以实现各部门的高效对接和资源共享。 最

后,智能技术使得智能治理中的协同模式在物理

空间和网络空间同时开展,加速了治理的多中心

化。 智能技术逐步由“技术赋权冶升级至更高层

面的“技术赋能冶,这打破了传统单一向度的治

理模式,给社会提供更多元的参与治理的方式,
鼓励群众通过智能平台直接参与治理决策,推动

公众参与由“表象互动冶走向“实质参与冶。
4. 集成:治理效能的升级

智能治理的“智能冶最终显现在治理效能

各方面的协同升级,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集中体现。 基于智能技术嵌入所带来的信息

获得效应和治理效应[29]90,治理效能主要聚焦

在“治理方式冶和“决策效果冶两个方面的升级。
一方面,“治理方式冶从被动转向主动。 主动变

革是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政府不仅

要对外界风险做出防御姿态的局部适应,还应

该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主动调试治理方

式。 此外,智能治理给政务服务提供了主动权,
智能技术的推理能力使得政府从管理导向到服

务导向[39],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成为可能,
政府可以通过智能技术主动发现群众的需求和

意见,进而对自身的服务模式和类型进行适当

调整和升级。 另一方面,“决策效果冶从模糊到

精准。 传统的决策往往建立在人为推演和估算

上,但由于决策所依赖的信息有限和主观判断

的限制,决策效果难以得到保证。 智能技术嵌

入治理过程将推动决策的优化,其借助全渠道

的数据整合和机器式自我进化升级,提供更精

准的场景化决策方案[40],这意味着拥有超强算

力和超大数据容量的智能技术将重塑治理中的

决策流程,减少人为扭曲和信息加工的空间以

提高决策效果的准确性。 与此同时,智能技术

为虚实结合的跨时间、跨地域的个性化公共服

务提供平台。 智能技术不仅为政府提供了可选

择的决策方案,还可以精确瞄准目标对象,对目

标群体的需求进行精准识别和精准传达,有效

地提升了政务服务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三、智能治理的实践阐释:
以南京“数字城管冶为例

摇 摇 智能治理通过聚焦物联网的感知层、大数

据的平台层以及智能技术的应用层,实现人类

社会、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的有机统一。 智能

治理在不同程度上加强政府各部门治理力量的

联动,促进治理资源的整合,拓展协同治理参与

的渠道,并丰富公共服务提供的形式。 为进一

步论证智能治理生成逻辑的合理性,选取南京

“数字城管冶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多次半结构式

访谈与文本资料对南京市治理实践的“智能蝶

变冶进行深度挖掘,在此基础上对智能治理实

践样态加以阐释(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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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智能治理的应用逻辑

城市治理作为面向多部门、多群众的治理

板块,其治理经验将为实践领域铺设可参考的

智能化转型路径。 南京“数字城管冶具备智能

技术嵌入治理层面的底层设施、中层技术和上

层规划。 尽管当前城市智能治理的实践运用仍

处于探索阶段,但其在治理理念革新、治理要素

调整、治理结构重构以及治理效能实现等方面

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 治理理念革新

智能技术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

和手段,催生了治理主体科学的治理态度,驱动

了治理主体关联的治理观念。 为实现城市治理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南京“数字城管冶大力推

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与治理工作的互嵌,打造

全市互联互通的“一网统管冶基层治理体系,以
期通过智能技术的赋能赋智逐个击破基层治理

的难点和痛点。 智能技术推进了组织内部和其

他主体的协同治理,建立了无缝隙、敏捷化、安
全性的信息通道,增强了多元主体沟通协作的

能力[41]。 具体来说,南京“数字城管冶在建成市

级层面智能治理中心的同时,将终端延伸至区、
街道乃至社区层面,立足重点场景,全市板块联

动,以实现各级各部门的信息互通。 技术的嵌

入必然会导致不同层级和部门产生新的诉求和

目标,政府将越来越重视城市治理的本质与根

源,这也直接形塑了面向整体性、精细化、数智

化等导向的智能治理实践样态。
2. 治理要素调整

大数据运行管理平台助推了治理空间由实

体办公到场景仿真,实现了治理力量由技术辅

助到技术参与。 南京“数字城管冶管理平台共

有 4 个主要功能板块:“精靓系统冶 “宽慧监管

平台冶“雪亮工程冶和“建工综管平台冶。 以“精
靓系统冶为例,该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采集上

报 任务流转 快速处置 结果反馈冶的四步闭环

原则,平台通过接收无人机、街边探头或者巡查

人员佩戴的执法记录仪上传的视频信息并加以

人工辅助分析,随后将任务工单下发至最基层

的街道一级指挥中心。 基层执法人员根据收到

的文字和视频资料快速前往现场处理问题,从
发现问题到最终的结果反馈都做到了在系统中

的一键溯源。 除了案件处理功能,“精靓系统冶
还可以随时随地调取执法人员的实时位置、巡
检公里数和处理工单数,便于人员的管理和调

度,实现了治理空间和治理力量的要素转变。
智能技术优化了政府纵向的上传下达和横向的

部门协作,为进一步改造组织、制度提供了可

能,从而使组织更好地适应技术的发展[42鄄43]。
同时,智能技术与治理过程的有机结合提升了

信息获取的准确性,充分且准确的信息成为有

效治理的基础[44]。
3. 治理结构重构

技术进步带来治理结构的两重变化,即组

织结构的变化和治理结构的多元[28]33,且技术

的重要性越强, 其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就越

大[37]36,智能技术在政府治理体系中的扩散将

直接再造政府内部新的治理结构。 南京“数字

城管冶系统立足于城市治理的整体性需求,利
用数据推演、数据决策提升了基层治理人员的

办事效率,将城市治理化“被动冶为“主动冶。 智

能技术倒逼政府组织在结构上做出改变。 首

先,政府部门需要积极与外界的智库和技术公

司开展合作,以寻找可持续的、适用的治理技

术。 其次,由于技术的闯入,政府内部也增设了

新的部门和岗位。 南京市为增强城市治理的智

能化水平,成立了南京市大数据管理局,城管部

门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新增了科技中队、无人

机中队等相关部门。 最后,治理平台逐步完善

了条块之间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推进治理结构

的重构,并助力智能分析决策系统,以保障从案

件发生到最终结束的闭环治理。 智能治理重点

关注智能技术与治理系统的有机融合及协同治

理,智能技术与治理行为的互嵌催生了以数据

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而组织内部结构和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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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将保障数据的流通和充分利用。

图 3摇 智能治理的效能实现

4. 治理效能实现

面向整体性的智能治理实现了宏观层面对

政府部门的赋能,基于精细化的智能治理实现

了微观层面对社会组织和群众的赋智和赋权,
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有效解决和满足群众对差

异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的关键。 从最早期的

“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冶电子政务建设,到
后来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冶,再到如今的智能

政府建设,治理工具和模式得到不断升级更新。
依托数据可视化平台,南京“数字城管冶设置

“态势评估、预案优选、统计分析、趋势预测冶等
功能,集常态化治理与应急保障为一体,结合实

时监控和数据分析,助力管理人员精准掌握基

本情况和风险源。 智能技术使得政府能够提前

对危机事件做出感知和反应,有效降低事态进

一步恶化的风险。 此外,“数字城管冶还通过“AI
+大数据冶赋能非现场执法管理以及搭配现场执

法管理的有效配合,实现各类城市问题的快速发

现、精准定位、及时处置和有效监督。 智能治理

促进效率提高的同时,服务质量也随之提升,服
务供给的精准度和交互性得到有效保障。

四、智能治理效能的实现机理

智能治理的实践样态充分论证了智能治理

效能受到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的综

合影响,展现了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深度融合

的未来趋势。 但基于实践样态可以发现,当前

智能治理的效能实现仍然受阻于治理理念、治

理要素和治理结构的固化,由此更加凸显了促

进智能治理效能实现在理论层面的重要性和现

实层面的必要性。 进一步地,在宏观层面整体

把握智能治理效能的实现机理,结合治理主体

治理过程 治理效果的研究框架,揭示智能治理

在治理理念、治理要素和治理结构层面痼疾的

本源以拟合效能生成和提升的动态路径,并据

此提出智能治理效能实现的一般模型。 该模型

以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为逻辑链,归纳

概括了智能治理上下交互的效能提升路径,主
要包括智能治理效能生成的二维结构和效能提

升的螺旋机制两部分(图 3)。
1. 效能生成的二维结构

治理效能受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双重影

响。 从结构要素来看,智能治理是治理主体、治
理过程、治理效果共同作用的产物。 从智能技

术对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效果的综合影响

来看,智能治理是治理主体智能、治理过程智用

和治理效果智治的有机统一。 只有激发治理主

体的内生动力,焕活治理过程的流程运作,提升

治理效果的应然要求,才能营造智能 智用 智

治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智能治理效能的有效

生成。
第一,治理主体的智能体现在技术自身的

智能性和技术赋智后治理主体的智能性,是治

理效能生成的组织基础。 从技术本身来说,智
能治理对技术的要求不是“最先进冶,而是“最
适用冶。 “最适用冶是指技术要能被组织内部所

接纳,处于被多数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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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45],组织成员对技术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技

术效能的实现程度。 在智能治理建设的初期阶

段,智能技术所需要的知识水平通常高于治理主

体的知识水平,如何推进智能技术在治理主体内

部的接收和扩散是治理主体智能化的关键。
第二,治理过程的智用体现在智能技术赋

智治理主体后所生成的新治理模式,是治理效

能生成的重要依托。 治理模式的智能化“重

构冶主要是业务流程、信息流通、职责分配等方

面的重新调整和优化,进而实现治理模式智能

化向智能化治理的跃迁。 这意味着智能治理蕴

含着以下内涵:业务流程的重构意味着智能治

理是治理主体与治理场景有机结合的治理;信息

流通的重构意味着智能治理是治理理念与治理

要素不断迭代的治理;职责分配的重构意味着智

能治理是技术系统与政府系统相互协调的治理。
第三,治理效果的智治是智能技术嵌入治

理场景的最终治理成效,是治理效能生成的具

象化形态,也是衡量智能和智用的砝码。 组织

运用技术的直接作用是为了让适当的群体在适

当的时空中使用适当的数据和信息[46],因此,
治理效果可以从治理者和参与者这两方治理主

体的角度进行考察。 从治理者的角度来看,治
理效果是对治理能力升级、治理体系再造的考

察,这其中包括对治理平台、数据中心、城市大

脑等智能化治理抓手的评判,具体表现为治理

效率的提高以及治理质量的提升。 从参与者的

角度来看,治理效果是考察群众对智能治理情

境中公共服务的评价、智能治理参与渠道的接

受程度和使用程度,只有广大群众真正参与治

理过程,充分享受治理服务,才能达到最终的智

治效果。
2. 效能提升的螺旋机制

治理主体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群众等

多方组成,封闭的系统无法带来治理能力真正

的跃迁,智能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多主体共同作

用和内外部要素相互影响的结果。 因此,智能

治理通过各主体的交互提升效率,进一步形成

智能治理效能提升的螺旋机制。
(1)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

赋权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压力传导及各级政

府对社会力量的赋权。 一是行政体系自上而下

的压力传导。 在保证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我积极

性平衡的前提下[47],中央政府以强制的行政手

段督促地方政府贯彻智能治理的方针和要求,
同时结合宣传和正向鼓励为主的手段与考核以

及问责等负向压制共同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
与此同时,基层政府积极开展智能技术的普及

教育,确保智能技术在组织内部发挥“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冶的积极效用。 二是各级政府对

社会力量自上而下的赋权。 智能治理重构了政

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政府在多元主体协

同共治的现实要求下形成了提升治理效能的新

动力机制。
(2)自下而上的赋能机制

赋能体现为技术本身的赋能及社会群体的

赋能。 一方面是技术本身对治理体系的赋能。
智能技术丰富了政府的治理工具,打通了政府

治理的空间限制,实现了现实社会在数字空间

的再现,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拓宽了治理过程

中决策的可及性,有利于更准确、更及时地把握

社会的运行状态,提升政府的应对能力。 另一

方面是社会群体对政府部门自下而上的赋能。
政府拥有集聚和使用全社会海量数据的权力,也
同时被赋予了充分利用和妥善保管数据的义务,
如何在保障公共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提高信息的

使用效率是智能时代给政府提出的重大命题。
(3)交互而生的赋智机制

智能技术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和诉求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智能治理本质上培育了

治理主体与智能技术相互嵌入的互动模式。 一

方面,技术与治理主体交互,治理主体要以开放

包容的态度积极促进治理技术的升级和迭代。
另一方面,智能技术推动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

间的交互,不断推进政府内外的相互交流和联

络,激发人、机、物各个主体的智慧才能,使得治

理体系更加智能。 此外,智能治理仍然不能脱离

线下的治理载体,只有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紧密

结合,才能有助于发挥智能治理的最大效能。

五、结论与建议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今天一样把治理效

能的兑现与技术运用紧紧关联在一起,政府、社
会、城市的治理智能化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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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治理过程中条块分割、平台失灵、信息碎片

等问题仍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智能技术的

嵌入会塑造一个更扁平、更高效、更科学的智能

治理体系。 本研究从构建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

出发,结合智能治理的实践形态,分析了智能治

理范式转变的过程以及由此催生的具象化样

态,在解答何为“智能冶的同时也阐释了何以

“智能冶的措施,构建了智能治理效能生成和进

一步升级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一是何为“智能冶。

基于“渗透 传导 扩散 集成冶的分析框架,智能

治理的体系建构是一个由下而上、由表及里的

过程。 智能技术在治理体系中的运用会影响组

织的行为理论和模式,随着嵌入的程度加深,治
理要素和组织结构也将就“智能化冶主动进行

调适,最终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及治理效果

的提升。 总的来说,智能治理就是各类智能技

术在治理各要素中的集成以及催生智能化的治

理模式。 二是何以“智能冶。 治理效能的初步

生成需要治理主体的智能化作为治理基础,进
而推动治理过程中各要素的智用,从而实现治

理效果的智治。 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则需要

激活治理主体之间的活力,完善上下交互的赋

权、赋能、赋智机制,从而激发智能技术给治理

体系带来的最大效能区间。 总的来说,智能治

理效能的实现是一个各主体相互作用的螺旋上

升的开放循环。
现实的治理场景类型具有复杂多样性,在

推进基层智能治理的过程中仍存在横向信息流

通较差、技术使用率较低、形式主义等问题。 本

研究的智能治理生成模型和效能实现模型从理

论上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智能治理形态,但在

治理实践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跳步

或乱序的状况,因此更应关注智能治理实践样

态的动态交互以促进治理系统的良性循环。 结

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以流程重塑赋权。 智能治理要求组

织结构超越以往的条块分割,这不是技术维度

单兵突进式地构建智能治理体系,而是重塑治

理流程、优化职能配置,打破原有结构下的条块

壁垒和数据壁垒。 因此,各职能部门应该以智

能技术为依托,以事件需求为导向,通过搭建信

息集成、互联共享的数据共享枢纽平台,压缩横

向和纵向层级之间的流程。 根据不同场景进行

组织之间的资源动态调整,以实现信息的有序

共享。
其次,以技术驱动赋能。 智能技术在治理

体系中的应用程度和适配度是效能实现的关

键,更是实现智能化的基石,这要求智能治理的

考核标准尽量避免落入唯技术论的窠臼。 基层

政府部门在对智能技术秉承开放包容态度的同

时,要坚持“适配冶原则,确保智能技术在治理

体系中的可用性和可延展性[48]。 除此之外,需
重视智能技术在常态化治理和应急治理中所发

挥的作用,完善技术嵌入和应用的制度依据,做
到真正的智能识别、循智决策和依智施策。

最后,以多元协同赋智。 一是协同技术,要
注意技术的价值立场有可能会受到治理主体立

场的影响,重视智能技术在治理中的两面性,跳
出工具理性的陷阱,完善上层法规,在最大程度

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防止智能技术凌驾于治理

之上。 二是协同社会,加强上层设计与社会基

层的双向互动,推动治理服务功能的延伸和创

新以激励社会参与和协同合作,降低数字鸿沟

对社会参与的负面影响[49],避免走向形式化的

智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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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ve Logic, Practical Explanation and Effectiveness Enhancement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 ZHANG Xin, ZHAGN Luxin(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upgrading and ite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real demand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governance system provides a broad practical platform for
intelligent governance, which has become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the study builds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and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intelligent governance through the mutual embedding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system by
the logical line of penetration鄄conduction鄄diffusion鄄integr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penetration of smart
technology at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concepts has given rise to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and synergistic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smart technology conduction, governance elements show two
prominent transformations of governance space from physical office to scenario simulation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government service scenarios.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from low鄄level to high鄄level is manifested both in the top鄄down establishment of regulations and bottom鄄up
user participation.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
processes and results, and the upgrading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active
governance and accurate decision鄄making. The intelligence of Nanjing爷 s “ digital city management冶
system also fully confirm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While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 intelligent冶, we also focus on how to be “ intelligent冶 .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organic unity of governance subject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process intelligence and governance effect intelligence is vita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rm a
governance pattern of “ reshaping the governance process to empowerment, technology鄄driven to
empowerment, and multi鄄dimensional synergy to empowerment 冶, ultimately realiz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 intelligent governanc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precise decision making; holist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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